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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4_BA_92_c40_6479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二一年一

月八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活动，促进

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开办医疗卫

生网站或登载医疗卫生信息向上网用户提供医疗卫生信息的

服务活动。 第三条 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内容包括医疗、预防、

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信息。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

和非经营性两类。经营性服务是指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

或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非经营性服务是指向上网用户无偿

提供具有公开性、共享性医疗卫生信息。 第四条 医疗卫生信

息服务只能提供医疗卫生信息咨询服务，不得从事网上诊断

和治疗活动。 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医疗会诊服务，属于医疗

行为，必须遵守卫生部《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只能在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

机构之间进行。 第五条 医疗卫生网站或登载医疗卫生信息的

网站所提供的医疗卫生信息必须科学、准确，注明信息来源

。登载或转载卫生政策、疫情、重大卫生事件等有关卫生信

息时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医疗卫生及健康相关

产品的广告信息，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审批

的内容进行登载，不得扩大功效或宣传治疗作用。 禁止制作

、发布和登载含有封建迷信内容的信息和虚假信息。 第六条 

任何经营性或非经营性医疗卫生网站以及登载医疗卫生信息



的网站在向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电信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或办理备案手续之前，应

当经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 第七条 申请卫生行政部门

审批的医疗卫生网站或登载医疗卫生服务信息的网站，应向

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书。内容包括：网站

类别、内容、服务性质(经营性或非经营性)、网站设置地点

、预定开始提供服务日期、申办机构性质、通信地址、邮政

编码、负责人及其身份证号码、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2、

申办机构资质证明。 3、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等。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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